
义务教育阶段学生
转学、休学、复学办理流程

一、转学

1.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期间，不得随意转学。原则上因家

庭居住地跨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迁移且户籍已迁入居住地，

或外来务工人员务工地跨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发生变化确

需转学的，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，经转出学校和转

入学校同意，并经双方学校学籍管理部门批准后，可以申请

转入户籍所在地或务工所在地学校就学。

2.转学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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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入学校根据相关规定和学校学位空
额审核同意后，在学生学籍卡上加盖
公章并由学校负责人签字。在学籍系
统中提交转学申请，打印转学申请表

退回转学申请表

需提交以下材料供审核：

①《山西省中小学转学申

请表》

②户口簿或户籍迁移证明

③房产证或证明

④工作调动证明

完成



二、休学复学

1.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期间，不允许留

级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申请休学：

（1）因病经诊断，需停课治疗休养占一学期总学时三

分之一以上的。

（2）因本人其他不可抗拒原因确需休学的。

2.休学复学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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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学校审核同意后在学籍系统中上提

交复学申请，并打印复学申请表一式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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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回复学申请

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①《山西省中小学休复学

审批表》

②县级（含县级）以上医

疗机构诊断证明

③病历

④医疗费用单据

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①休学时使用的《山西省中小

学休复学审批表》

②县级（含县级）以上医疗机

构诊断康复证明

所在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在学籍网上审核通过


